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系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果实业"、〉 

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金果实业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之后，于2010年完成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并于2011年1月25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展"、"公司"、"本公司"〉。根据贵所发布的《股权分置 

改革工作备忘录第22号^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等文件要求，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就湖南发展非流通股股东解除限售事项出具专项核查报告。 

截至本核査报告出具日，湖南发展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已满36个月。根据中 

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和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中原非流通股股东〔即原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的承诺，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就湖南发展的非流通股股东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 

司解除限售事项核查如下： 

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简要情况 

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主要分为以发行股份方式购 

买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拥有的剥离全部负债及公益性资产后的株洲航电 

枢纽经营性资产以及出售公司除湖南芷江蟒塘溪水利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7.12^^股权资产外的资产。 

2010年11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证监许可【2010〗1698号《《关 

于核准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1699号《关于核准湖南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公告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 

务的批复》核准了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并豁免了湖南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2010年12月24日，公司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股份 

登记确认工作。 

2011年1月25闩，湖南金果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刊登工商变更登记完 

成公告，名称变更为"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464,158,282 

股。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公司当时第一大股东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投控股"〉 

将其拥有36.988^的湖南电子信息产业集团股权与公司的部分资产进行置换。 

公司以当时流通股总股本137,854,080股为基数，根据2005年9月30闩 

的审计结果，以资本公积金向股权登记円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每10股转 

增3股，非流通股股东持股数量不变。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闩，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改革完成后，若公司经营业绩无法达到下列目标，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湘投控 

股、衡阳市供销合作总社（原为衡阳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衡阳市供 

销社"〉、衡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为衡阳市国资局，以下 

简称"衡阳市国资委"；)和耒阳耒能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耒能实业"〉 

将向流通股股东追送13,785,408股公司股份（如果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 

或缩股的情况，送股数量在上述基础上同比例增减），限追送一次。 

经营业绩目标：公司2007年度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原则 

计算）低于5,500万元，或2008年度低于6,000万元；！).公司2007年度或2008 

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以外的审计意见。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2006年3月27日公司召开了 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相关股东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2006年4月13日实施完毕。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后，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股份持有股数未发生变 

化，本保荐机构将对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情况进行核査。 

序 限售股份持有 持有的有限售条件 可上市流 
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号 人名称 股份数量（股） 通时间 
承诺内容 

诺的履行情况 

1 
海南祌龙股份 

响1哏公' 
1,200,000 

2007年4 

月13 11 

限售条件为自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起，在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 

已履行 

四、限售股份持有人尚未完全履行股改承诺前出售限售股份的， 

其出售行为是否影响股改承诺的履行 

不存在。 

五、 限售股份出售涉及国资、外资时，是否符合国有资产管理、 

外商投资管理的有关规定 

不存在。 

六、 对有关证明文件的核查情况 

为了核查湖南发展限售股份持有人股权分置改革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与之 

相关的其他情况，海通证券认真核查了以下文件： 

1、金果实业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金果实业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 

2、湖南发展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 

及履行情况的说明； 

3、湖南发展出具的关于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股权分置改革后股权变更情况 

说明及相关文件； 

4、湖南发展本次申请解除其所持股份限售的股东是否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的说明； 

5、公司章程。 



七、结论性意见 

湖南发展股权分置改革至今，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股份持有股数未 

发生变化。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海南神龙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湖南发展限售股 

份的持有人，能严格履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截止目前为止，本次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非流通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持有限售股份 

的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 

(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 

是否符合 

解除限售 

的条件 

1 海商祌龙股份有限公口] 1,200,000 1,200,000 0.26 足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 

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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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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